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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会议时间：2024 年 10 月 30 日（星期三）下午 14:30 

现场会议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内大街 4 号华滨国际大酒店 

会议召集人：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电国际”、“本公司”或“公

司”）董事会 

会议召开方式：与会股东和股东代表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审议通过有关提案。本次会议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本公司的 A 股股东提

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本公司的 A 股股东既可参与现场投票，也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

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参加网络投票。本公司 A 股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

和网络投票其中一种表决方式，如同一股份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系统重复进行表决的或

同一股份在网络投票系统重复进行表决的，均以第一次表决为准。 

 

现场会议安排： 

会议主席宣布本公司 202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开始。 

第一项， 与会股东及代表听取并审议以下议案： 

1. 关于与中国华电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续订金融服务框架协议之持续性关

联交易的议案； 

2. 关于与华电商业保理（天津）有限公司续订商业保理服务框架协议之

持续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3. 关于与华电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订立融资租赁服务框架协议的补充协议

之持续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第二项， 与会股东及代表讨论发言。 

第三项， 与会股东及代表投票表决。 

1. 计票人统计现场投票结果并汇总网络投票结果后，宣布股东大会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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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2. 董事会秘书宣读《本公司 202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3. 与会董事签署会议文件。 

会议主席宣布本公司 202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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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股东大会议案一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关于与中国华电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续订金融 

服务框架协议之持续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公司与中国华电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下称“华电财务”）有关金融服务之持续性关

联交易事项，已提交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董事会决议，本公司于

2024 年 8 月 22 日，与华电财务续订了《关于金融服务框架协议》（下称“框架协议”）。

该协议约定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期间，本公司在华电财务存款的每

日余额最高数额为 120 亿元（人民币，下同），并且本公司在华电财务的存款每日余额

将不高于华电财务向本公司提供的融资每日余额（即华电财务向本公司提供的贷款及票

据贴现金额）；华电财务向本公司提供的年度综合授信总额最高数额为 450 亿元，其中

贷款余额的最高数额为 250 亿元；华电财务提供结算业务服务时，相关结算费用均由华

电财务承担；华电财务向本公司提供的其他金融服务所收取的费用，应符合中国人民银

行颁布的或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等监管部门所规定的收费标准（如适用），不高于

千分之四/每年且不高于华电财务就同种类其他金融服务向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内其

他成员单位收取的费用标准。上述框架协议经本次股东大会批准后生效。 

具体情况请参见本公司于 2024 年 8 月 23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及指定报刊上

发布的《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续订金融服务框架协议之日常关联交易公告》，以

及于 2024 年 10 月 8 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网站发布的《通函》。同时，按照《香港联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的要求，本公司聘请了嘉林资本有限公司作为独立财务

顾问，对上述持续性关联交易进行了财务评估，并出具了独立财务顾问报告。全体独立

董事亦召开了 2024 年独立董事第五次专门会议对上述持续性关联交易进行了审议，一

致同意上述持续性关联交易事项。 

按照沪港两地上市规则要求，上述持续性关联交易须经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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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回避表决，其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不计入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现提请独立股东审

议、批准上述持续性关联交易。 

 

 

 

二零二四年十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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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股东大会议案二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关于与华电商业保理（天津）有限公司续订 

商业保理服务框架协议之持续性关联交易的 

议案 

本公司与华电商业保理（天津）有限公司（下称“华电保理”）有关商业保理服务之

持续性关联交易事项，已提交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董事会决议，

本公司于 2024 年 8 月 22 日，与华电保理续订了《关于商业保理服务框架协议》（下称

“框架协议”），约定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期间，继续与华电保理开

展年度交易金额上限为人民币 75 亿元的商业保理业务。上述框架协议经本次股东大会

批准后生效。 

具体情况请参见本公司于 2024 年 8 月 23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及指定报刊上

发布的《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续订商业保理服务框架协议之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以及于 2024 年 10 月 8 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网站发布的《通函》。同时，按照《香港联

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的要求，本公司聘请了嘉林资本有限公司作为独立财

务顾问，对上述持续性关联交易进行了财务评估，并出具了独立财务顾问报告。全体独

立董事亦召开了 2024 年独立董事第五次专门会议对上述持续性关联交易进行了审议，

一致同意上述持续性关联交易事项。 

按照沪港两地上市规则要求，上述持续性关联交易须经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关联

股东回避表决，其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不计入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现提请独立股东审

议、批准上述持续性关联交易。 

 

 

二零二四年十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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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股东大会议案三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关于与华电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订立融资租赁 

服务框架协议的补充协议之持续性关联交易的 

议案 

本公司调整现行的向华电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下称“华电融资租赁”）进行融资之持

续性关联交易事项，已提交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董事会决议，本

公司于 2024 年 8 月 22 日，与华电融资租赁签署了《关于融资租赁服务框架协议之补充

协议》（下称“补充协议”），将正在执行的《关于融资租赁服务框架协议》项下与华电融

资租赁开展直接租赁的使用权资产总值的年度最高金额由 15 亿元调整为 20 亿元（人民

币，下同）；开展售后回租的年度最高交易金额由 5 亿元调整为 20 亿元；对原协议其他

条款不作调整；该补充协议生效日为经股东大会批准之日或 2025 年 1 月 1 日孰晚。 

具体情况请参见本公司于 2024 年 8 月 23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及指定报刊上

发布的《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融资租赁服务框架协议补充协议之日常关联交易公

告》，以及于 2024 年 10 月 8 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网站发布的《通函》。全体独立董事亦

召开了 2024 年独立董事第五次专门会议对上述持续性关联交易进行了审议，一致同意

上述持续性关联交易事项。 

按照沪港两地上市规则要求，上述持续性关联交易须经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关联

股东回避表决，其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不计入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现提请独立股东审

议、批准上述持续性关联交易。 

 

 

 

二零二四年十月三十日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材料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关于与中国华电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续订金融
	服务框架协议之持续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与华电商业保理（天津）有限公司续订
	商业保理服务框架协议之持续性关联交易的
	议案
	关于与华电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订立融资租赁
	服务框架协议的补充协议之持续性关联交易的
	议案

